
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转专业考核方案

根据《成都文理学院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》（校教字〔2022〕
92 号）文件精神，为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同时，保证专业人
才培养质量，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特制定本学期转专业考
核方案如下：

一、领导小组

成立学院学生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学院党政领导任
组长，成员包括各教研室和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人、教学秘
书，研究确定学院本学期学生转专业的重大事宜。

二、计划人数

（一）本科
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 人
物联网工程 3 人
网络工程 5 人
电子商务 6 人
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6 人
（二）专科
计算机应用技术（专） 12 人
数字媒体技术（专） 12 人
信息安全技术应用（专） 10 人
云计算技术应用（专） 4 人
电子商务（专） 7 人
三、申请条件

转专业系个人自愿，具有一定的计算机专业基础知识以
及具备较扎实的数学能力和潜质，并对计算机专业和电子商
务具有浓厚兴趣和稳定的职业规划目标；申请人原专业修读



课程无挂科现象；申请人品行端正，没有任何违反校规校纪
记录和违法行为。

四、考核形式

以笔试（60%）+面试（40%）形式考核。主要考核学生的
专业基本素质和专业知识能力。

（一）笔试
笔试分两门课程，一门为专业基础课《计算机导论》， 一

门为《数学》。
（二）面试

考察学生的专业基本能力素质、对专业的认识和专业潜
质。具体包括专业能力考察、专业兴趣考察和其他能力考察
等。

1.专业能力考察：考察学生对行业常识的掌握情况，例如
对计算机系统的认知，了解计算机软、硬件基础知识与互联
网基础知识，了解国内外一些互联网知名网站，对 IT 行业发
展的认知；对电子商务专业理解和认知等。

2.专业兴趣考察：考察学生对从事专业领域的兴趣。
3.其他考察：考察学生思想政治素质，语言表达能力、逻

辑思维能力、团队协作能力等。
五、其他说明

转专业学生需根据转入专业培养方案中课程的设置进行
相关课程的补修。在学生转入新专业前已经获得的学分中，
符合培养方案要求的课程及学分，经学院有关任课教师确认
后予以承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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